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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临时住宅（组合屋）安置与拆迁项目小组设置要点  

 

行政院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九十年六月二十九日（九十）重建行字第一四○八七号函订定  

一、行政院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为处理临时住宅（组合屋）用地、安置及

拆迁问题，特筹设本会临时住宅（组合屋）安置与拆迁项目小组（以下简称本小组）。 

二、 本小组之任务如左： 

（一） 处理临时住宅（组合屋）用地、安置之协调及督导事项。 

（二） 临时住宅（组合屋）清查及拆迁事宜之协调及督导事项。 

三、本小组置召集人一人，由本会吴副执行长聪能担任，副召集人一人，由本会住宅及小区处处长担任

，置委员十五人，由本会就左列单位人员聘派兼之。 

（一） 行政院原住民委员会代表一人。 

（二）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代表一人。 

（三） 行政院环境保护署代表一人。 

（四） 行政院法规会代表一人。 

（五） 内政部营建署代表一人。 

（六） 内政部社会司代表一人。 

（七） 经济部国营事业委员会代表一人。 

（八） 国防部代表一人。 

（九） 苗栗县政府代表一人。 

（十） 台中县政府代表一人。 

（十一）台中市政府代表一人。 

（十二）南投县政府代表一人。 

（十三）云林县政府代表一人。 

（十四）嘉义县政府代表一人。 

（十五）本会生活重建处代表一人。 

四、本小组置执行秘书一人，由本会住宅及小区处营建辅导科科长兼任，承召集人之命，综理本小组幕

僚业务；另置干事二至三人，由本会有关人员派兼之，协助本小组幕僚业务。 

五、本小组会议由召集人视实际需要召开之，召集人因故不能主持会议时，由副召集人代理之。 

六、本小组开会时，得视实际需要请相关乡、镇、市、区公所派员列席说明。 

七、本小组会议纪录应经召集人核阅，并签报本会核定后，由住宅及小区处秉办会函分行各有关机关办

理。 

八、 本小组兼职人员均为无给职。 

 


